设备更新资金保障承诺书
致：铜仁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
我方，___________（以下简称“承诺方”），作为铜仁市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工程项目的意向合作方，已充分阅读并理解《铜仁市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置工程项目合作方遴选招商方案》的全部内容，现就合作期间设备更新资金保障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承诺方确认，在合作期限30年（含半年建设期）内，所有设备更新、更换、升级改造及相关技术更新费用均由承诺方承担。
二、承诺方将设立专门的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账户，用于保障设备更新所需资金，确保在设备达到使用年限或技术淘汰时，能够及时、足额投入资金进行更新或改造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承诺方将在合作期内依据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条例》及相关行业规范的要求，以8年为一个周期，制定详细的设备更新计划并提交贵公司备案。
四、若承诺方未按计划履行设备更新义务，或未保障更新资金到位，视为严重违约，贵公司有权单方解除《招商合同》，并要求承诺方承担违约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（¥2,000,000.00）。
五、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不可撤销，直至合作期满或合作提前终止。
特此承诺。
承诺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
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